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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六 簡 字 第 221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沈 聖 可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顏 旭 男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沈 進 興  0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沈 鴻 勝  06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於 民 國 108 年 1 月 14日 言 詞 辯 論 終  07

        結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新 臺 幣 壹 拾 萬 元 ， 及 自 民 國 一 ○ 七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 10

       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五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11

        原 告 其 餘 之 訴 駁 回 。  12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百 分 之 三 十 三 ， 餘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3

        本 判 決 原 告 勝 訴 部 分 得 假 執 行 ， 但 被 告 如 以 新 臺 幣 壹 拾 萬 元 為 原  14

        告 預 供 擔 保 ， 得 免 假 執 行 。  15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 及   理   由  16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方 面 ：  17

        一 、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， 但 有 下 列  18

           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： 二 、 請 求 之 基 礎 事 實 同 一 者 。  19

            七 、 不 甚 礙 被 告 之 防 禦 及 訴 訟 之 終 結 者 ； 上 開 規 定 於 簡 易 訴  20

            訟 程 序 適 用 之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 第 7 款  21

            、 第 436 第 2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所 謂 請 求 之 基 礎 事 實 同 一  22

            ， 係 指 變 更 或 追 加 之 訴 與 原 訴 之 主 要 爭 點 有 其 共 同 性 ， 各 請  23

            求 利 益 之 主 張 在 社 會 生 活 上 可 認 為 同 一 或 關 連 ， 而 就 原 請 求  24

            之 訴 訟 及 證 據 資 料 ， 於 審 理 繼 續 進 行 在 相 當 程 度 範 圍 內 具 有  25

            同 一 性 或 一 體 性 ， 得 期 待 於 後 請 求 之 審 理 予 以 利 用 ， 俾 先 後  26

            兩 請 求 在 同 一 程 序 得 加 以 解 決 ， 避 免 重 複 審 理 ， 進 而 為 統 一  27

            解 決 紛 爭 者 始 屬 之 。  28

        二 、 經 查 ，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被 告 分 別 於 民 國 107 年 5 月 17日 本 院 10  29

            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86號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公 開 審 理 時 ， 出  30

            言 汙 衊 原 告 「 打 我 好 幾 次 ， 打 來 打 去 … 年 輕 人 打 老 人 ， 沒 天  31

            沒 地 ， 很 毒 … 」 等 語 ； 於 同 年 月 28日 本 院 10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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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12 號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公 開 審 理 時 ， 出 言 汙 衊 原 告 「  01

            和 我 打 架 將 近 30次 」 等 語 ； 於 同 年 6 月 19日 本 院 107 年 度 六  02

            司 勞 小 調 字 第 2 號 調 解 時 ， 出 言 汙 衊 原 告 「 打 我 30幾 次 」 等  03

            語 ， 妨 害 原 告 名 譽 ， 依 據 民 法 第 18條 、 第 184 條 、 第 195 條  04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慰 撫 金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300,000 元 。 嗣  05

            原 告 於 107 年 9 月 27日 具 狀 主 張 被 告 於 同 年 月 20日 本 院 107  06

           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112 號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公 開 審 理 時 ， 出  07

            言 汙 衊 原 告 「 她 打 我 … 」 等 語 ， 妨 害 原 告 名 譽 ， 依 據 民 法 第  08

            184 條 第 1 項 、 第 2 項 規 定 ， 追 加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等 語 （  09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第 39頁 至 第 40頁 ） 。 經 核 原 告 上 開 主 張 與 原 起 訴 主  10

            張 之 爭 點 具 備 共 同 性 ， 且 其 訴 訟 資 料 可 相 互 援 用 達 到 訴 訟 經  11

            濟 之 效 果 追 加 ， 其 所 為 此 部 分 訴 之 追 加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12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：  13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：  14

        � 、 緣 被 告 於 107 年 5 月 17日 本 院 10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86號 侵 權 行  15

            為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公 開 審 理 時 ， 出 言 汙 衊 原 告 「 打 我 好 幾 次 ，  16

            打 來 打 去 … 年 輕 人 打 老 人 ， 沒 天 沒 地 ， 很 毒 … 」 等 語 ； 被 告  17

            又 於 同 年 月 28日 本 院 10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112 號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 18

            賠 償 事 件 公 開 審 理 時 ， 又 出 言 汙 衊 原 告 「 和 我 打 架 將 近 30次  19

            」 等 語 ， 於 107 年 9 月 20日 審 理 時 ， 又 再 度 誣 衊 原 告 「 她 打  20

            我 … 」 ； 被 告 再 於 同 年 6 月 19日 本 院 107 年 度 六 司 勞 小 調 字  21

            第 2 號 調 解 時 ， 出 言 汙 衊 原 告 「 打 我 30幾 次 」 等 語 ， 原 告 並  22

            無 毆 打 被 告 ， 卻 遭 被 告 如 此 貶 損 ， 致 原 告 備 感 難 堪 ， 被 告 乃  23

            不 法 侵 害 原 告 名 譽 。  24

        � 、 按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，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25

            。 故 意 以 背 於 善 良 風 俗 之 方 法 ， 加 損 害 於 他 人 者 亦 同 ， 民 法  26

            第 184 條 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另 按 人 格 權 受 侵 害 時 ， 得 請 求 法  27

            院 除 去 其 侵 害 ； 有 受 侵 害 之 虞 時 ， 得 請 求 防 止 之 。 前 項 情 形  28

            ， 以 法 律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為 限 ， 得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或 慰 撫 金 ； 不  29

           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身 體 、 健 康 、 名 譽 、 自 由 、 信 用 、 隱 私 、 貞 操  30

            ， 或 不 法 侵 害 其 他 人 格 法 益 而 情 節 重 大 者 ， 被 害 人 雖 非 財 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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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上 之 損 害 ， 亦 得 請 求 賠 償 相 當 之 金 額 。 其 名 譽 被 侵 害 者 ， 並  01

            得 請 求 回 復 名 譽 之 適 當 處 分 ， 民 法 第 18條 、 第 195 條 第 1 項  02

           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被 告 分 別 於 上 開 期 日 以 前 揭 言 詞 汙 衊 和  03

            抹 黑 原 告 之 行 為 ， 係 故 意 不 法 侵 害 原 告 之 名 譽 ， 亦 屬 故 意 以  04

            背 於 善 良 風 俗 之 方 法 加 損 害 於 原 告 ， 致 損 害 原 告 之 人 性 尊 嚴  05

            及 人 格 法 益 ， 原 告 自 得 依 民 法 第 184 條 第 1 項 規 定 請 求 被 告  06

            負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又 被 告 故 意 不 法 侵 害 原 告 之 人 格  07

            權 及 人 格 法 益 而 情 節 重 大 ， 原 告 爰 依 民 法 第 18條 、 第 195 條  08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精 神 慰 撫 金 300,000 元 。  09

        � 、 次 按 給 付 有 確 定 期 限 者 ， 債 務 人 自 期 限 屆 滿 時 起 ， 負 遲 延 責  10

            任 。 給 付 無 確 定 期 限 者 ， 債 務 人 於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給 付 時 ， 經  11

            其 催 告 而 未 為 給 付 ， 自 受 催 告 時 起 ， 負 遲 延 責 任 。 其 經 債 權  12

            人 起 訴 而 送 達 訴 狀 ， 或 依 督 促 程 序 送 達 支 付 命 令 ， 或 為 其 他  13

            相 類 之 行 為 者 ， 與 催 告 有 同 一 之 效 力 。 前 項 催 告 定 有 期 限 者  14

            ， 債 務 人 自 期 限 屆 滿 時 起 負 遲 延 責 任 ； 又 遲 延 之 債 務 ， 以 支  15

            付 金 錢 為 標 的 者 ，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依 法 定 利 率 計 算 之 遲 延 利 息  16

            。 但 約 定 利 率 較 高 者 ， 仍 從 其 約 定 利 率 。 民 法 第 229 條 、 第  17

            233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應 付 利 息 之 債 務 ， 其 利 率 未 經 約 定  18

            ， 亦 無 法 律 可 據 者 ， 週 年 利 率 為 百 分 之 5 ， 民 法 第 203 條 亦  19

            有 明 定 。 是 原 告 提 起 本 件 請 求 給 付 損 害 賠 償 訴 訟 ， 請 求 自 起  20

           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， 應  21

            屬 有 據 。  22

        � 、 為 此 ， 原 告 乃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等 語 。 並 聲 明 ： �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 23

            告 300,000 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 24

           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。 � 請 依 職 權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� 訴 訟 費 用 由  25

            被 告 負 擔 。  26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 27

            被 告 確 實 於 原 告 所 主 張 之 時 、 地 說 過 上 開 言 詞 ， 但 該 內 容 係  28

            屬 事 實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29

        三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30

           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分 別 於 107 年 5 月 17日 、 5 月 28日 、 6 月 19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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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、 9 月 20日 於 本 院 審 理 或 調 解 時 ， 出 言 指 摘 原 告 毆 打 被 告 、  01

            毆 打 次 數 接 近 30次 等 語 ， 經 被 告 於 107 年 10月 8 日 本 院 審 理  02

            時 陳 稱 ： 「 （ 告 以 起 訴 狀 、 追 加 暨 陳 述 狀 要 旨 ） 」 「 （ 被 告  03

            答 辯 聲 明 及 事 實 理 由 ？ ） 我 確 實 有 說 這 些 話 ， 那 也 真 的 是 事  04

            實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47頁 反 面 ） ， 堪 可 認 定 為 真 。 查 原  05

            告 主 張 被 告 所 為 上 開 系 爭 言 論 ， 係 不 法 侵 害 原 告 之 名 譽 權 ，  06

            被 告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； 被 告 固 不 否 認 曾 為 系 爭 言 論 ， 惟 以  07

            前 詞 置 辯 。 準 此 ， 本 件 爭 點 厥 為 ： � 被 告 出 言 指 摘 曾 遭 原 告  08

            毆 打 、 毆 打 次 數 接 近 30次 毆 打 ， 有 無 侵 害 原 告 名 譽 權 ？ � 原  09

            告 依 民 法 第 195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賠 償 精 神 慰 撫 金 ，  10

            有 無 理 由 ？ 若 有 ， 其 金 額 應 以 多 少 為 適 當 ？  11

        � 、 被 告 所 為 系 爭 言 論 有 無 不 法 侵 害 原 告 之 名 譽 權 ？  12

        � 、 按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，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13

            ， 民 法 第 184 條 第 1 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身  14

            體 、 健 康 、 名 譽 、 自 由 、 信 用 、 隱 私 、 貞 操 ， 或 不 法 侵 害 其  15

            他 人 格 法 益 而 情 節 重 大 者 ， 被 害 人 雖 非 財 產 上 之 損 害 ， 得 請  16

            求 賠 償 相 當 之 金 額 ， 其 名 譽 被 侵 害 者 ， 並 得 請 求 回 復 名 譽 之  17

            適 當 處 分 ， 同 法 第 195 條 第 1 項 亦 規 定 甚 詳 。 按 名 譽 為 個 人  18

            在 社 會 上 享 有 一 般 人 對 其 品 德 、 聲 望 或 信 譽 等 所 加 之 評 價 ，  19

            屬 於 個 人 在 社 會 上 所 受 之 價 值 判 斷 。 而 民 法 上 名 譽 權 之 侵 害  20

            非 即 與 刑 法 之 誹 謗 罪 相 同 ， 名 譽 有 無 受 損 害 ， 應 以 社 會 上 對  21

            個 人 評 價 是 否 貶 損 作 為 判 斷 之 依 據 ， 苟 其 行 為 足 以 使 他 人 在  22

            社 會 上 之 評 價 受 到 貶 損 ， 不 論 其 為 故 意 或 過 失 ， 均 可 構 成 侵  23

            權 行 為 ， 其 行 為 不 以 廣 佈 於 社 會 為 必 要 ， 僅 使 第 三 人 知 悉 其  24

            事 ， 亦 足 當 之 （ 最 高 法 院 90年 台 上 字 第 646 號 判 例 要 旨 可 資  25

            參 照 ） 。 次 按 言 論 可 分 為 「 事 實 陳 述 」 及 「 意 見 表 達 」 ， 前  26

            者 有 真 實 與 否 之 問 題 ， 具 可 證 明 性 ， 行 為 人 應 先 為 合 理 查 證  27

            。 後 者 乃 行 為 人 表 示 自 己 之 見 解 或 立 場 ， 屬 主 觀 價 值 判 斷 之  28

            範 疇 ， 無 真 實 與 否 可 言 ， 行 為 人 對 於 可 受 公 評 之 事 ， 如 係 善  29

            意 發 表 適 當 評 論 ， 固 不 具 違 法 性 ， 然 行 為 人 倘 對 於 未 能 確 定  30

            之 事 實 ， 使 用 偏 激 不 堪 之 言 詞 而 為 意 見 表 達 ， 足 以 貶 損 他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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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在 社 會 上 之 評 價 ， 仍 屬 侵 害 他 人 之 名 譽 權 ， 應 負 侵 權 行 為 之  01

           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（ 最 高 法 院 103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840 號 判 決 要 旨  02

            參 照 ） 。 第 按 ， 言 論 自 由 旨 在 實 現 自 我 、 溝 通 意 見 、 追 求 真  03

            理 ， 及 監 督 各 種 政 治 或 社 會 活 動 ； 名 譽 則 在 維 護 人 性 尊 嚴 與  04

            人 格 自 由 發 展 ， 二 者 均 為 憲 法 所 保 障 之 基 本 權 利 ， 乃 大 法 官  05

            會 議 釋 字 第 509 號 解 釋 所 揭 櫫 。 維 護 言 論 自 由 即 所 以 促 進 政  06

            治 民 主 與 社 會 之 健 全 發 展 ， 與 個 人 名 譽 可 能 遭 受 之 損 失 兩 相  07

            權 衡 ， 固 有 較 高 之 價 值 ， 然 事 實 陳 述 本 身 涉 及 真 實 與 否 ， 若  08

            言 論 係 以 某 項 事 實 為 基 礎 ， 或 於 發 言 過 程 夾 論 夾 敘 ， 將 事 實  09

            敘 述 與 評 論 混 為 一 談 ， 在 評 價 言 論 自 由 與 保 障 個 人 名 譽 權 之  10

            考 量 上 ， 仍 應 考 慮 事 實 之 真 偽 ， 倘 行 為 人 所 述 事 實 足 以 貶 損  11

            他 人 之 社 會 評 價 ， 侵 害 他 人 名 譽 ， 而 行 為 人 未 能 證 明 所 陳 述  12

            事 實 為 真 ， 自 有 侵 害 他 人 名 譽 之 故 意 或 過 失 ， 應 負 侵 權 行 為  13

           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本 件 被 告 以 系 爭 言 論 所 述 內 容 核 屬 事 實 陳 述  14

            ， 則 揆 諸 上 開 說 明 ， 自 應 由 被 告 就 該 言 論 為 真 實 或 其 已 盡 合  15

            理 查 證 義 務 等 節 ， 負 舉 證 之 責 。  16

        � 、 被 告 固 辯 稱 ： 原 告 毆 打 被 告 、 毆 打 次 數 接 近 30次 等 語 ， 並 請  17

            求 傳 訊 證 人 阿 妮 （ 看 護 、 印 尼 籍 ） 、 妮 塔 （ 即 大 華 老 人 養 護  18

            中 心 員 工 、 印 尼 籍 ） 、 鄭 琇 云 （ 即 大 華 老 人 養 護 中 心 員 工 ）  19

            、 林 毓 貞 （ 即 大 華 老 人 養 護 中 心 員 工 ） 等 4 人 為 證 ， 而 訴 外  20

            人 阿 妮 到 庭 證 稱 ： 「 （ 有 看 到 沈 聖 可 與 沈 進 興 在 大 華 老 人 養  21

            護 中 心 打 架 ？ ） 有 看 到 。 」 、 「 （ 有 看 過 幾 次 ？ ） 看 過 一 次  22

            。 」 、 「 （ 你 說 有 看 到 沈 進 興 ， 當 初 是 看 到 拉 扯 或 怎 樣 ？ 看  23

            到 時 有 無 喊 叫 ？ 當 時 有 無 其 他 人 在 場 ？ 拉 扯 時 沈 進 興 有 何 反  24

            應 ？ ） 我 看 到 他 們 在 拉 扯 時 ， 我 心 裡 會 害 怕 ， 這 不 是 我 的 事  25

            情 ， 我 會 怕 ， 我 就 跑 到 樓 下 叫 護 士 、 印 尼 同 事 ， 告 訴 他 們 ，  26

            我 們 就 起 來 看 原 告 。 」 、 「 （ 你 說 看 到 跟 沈 進 興 拉 扯 ， 沈 進  27

            興 當 時 有 無 罵 或 打 原 告 ？ ） 沈 進 興 打 沈 聖 可 我 不 知 道 ， 我 只  28

            有 看 到 他 們 在 吵 嘴 、 吵 架 、 拉 扯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61頁  29

            至 反 面 ） ； 訴 外 人 妮 塔 證 稱 ： 「 （ 你 有 看 到 沈 聖 可 、 沈 進 興  30

            他 們 二 個 打 架 ？ ） 有 。 」 、 「 （ 你 看 過 幾 次 ？ ） 一 次 」 、 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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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（ 你 所 謂 他 們 吵 架 ， 打 架 的 整 個 來 龍 去 脈 ， 你 有 無 看 到 ？ ）  01

            從 開 始 時 我 沒 有 看 到 ， 就 聽 到 聲 音 很 大 聲 ， 我 來 就 剛 好 看 到  02

            打 沈 進 興 。 用 單 手 的 拳 頭 推 他 到 牆 壁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 03

            64頁 反 面 、 第 66頁 ） ； 證 人 鄭 琇 云 到 庭 證 稱 ： 「 （ 你 知 否 沈  04

            聖 可 、 沈 進 興 平 常 的 互 動 情 形 ？ ） 大 概 知 道 。 」 、 「 （ 請 詳  05

            述 。 ） 他 們 都 會 討 論 工 作 上 、 家 裡 的 事 ， 家 裡 的 事 我 是 員 工  06

            不 方 便 說 什 麼 ， 但 工 作 上 有 時 可 能 其 他 家 屬 有 反 應 什 麼 事 情  07

            ， 沈 進 興 他 會 知 道 ， 就 是 為 了 工 作 上 ， 他 會 再 跟 沈 聖 可 講 。  08

            因 為 都 是 在 上 班 時 間 ， 我 也 是 要 顧 老 人 ， 我 也 不 可 能 去 干 涉  09

            。 」 、 「 （ 你 所 謂 有 衝 突 ， 是 什 麼 情 形 ？ ） 我 有 一 次 就 是 像  10

            今 天 就 是 在 開 勸 架 ， 因 為 他 們 有 攻 擊 一 開 始 是 言 語 上 、 在 樓  11

            上 很 大 聲 ， 我 在 一 樓 就 有 聽 到 ， 後 面 就 聽 到 很 嚴 重 就 是 有 丟  12

            東 西 的 聲 音 ， 我 才 上 去 ， 上 去 後 就 有 幫 忙 勸 架 ， 我 有 被 揮 到  13

            臉 ， 因 為 被 揮 到 臉 所 以 意 識 有 點 不 清 楚 。 」 、 「 （ 你 上 樓 看  14

            時 ， 情 形 為 何 ？ ） 他 們 二 邊 都 已 經 打 起 來 了 。 」 、 「 （ 是 拉  15

            扯 或 是 打 架 ？ ） 雙 方 都 有 拿 東 西 在 防 衛 。 」 、 「 （ 你 也 不 知  16

            道 是 誰 人 先 動 手 的 ？ ） 我 不 知 道 。 」 、 「 （ 你 上 去 就 看 到 二  17

            人 在 互 相 的 拿 東 西 拉 扯 ？ ） 對 ， 我 去 勸 架 然 後 就 被 打 到 。 」  18

            、 「 （ 二 人 有 身 體 上 接 觸 ？ ） 有 ， 我 去 把 他 們 二 個 拉 開 。 」  19

            、 「 （ 他 們 二 個 如 何 接 觸 的 ？ ） 雙 手 跟 腳 過 去 要 互 相 攻 擊 對  20

            方 ， 我 從 中 間 就 是 硬 把 他 們 拉 開 ， 所 以 我 才 會 被 打 。 」 等 語  21

           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67頁 至 反 面 ） ； 證 人 林 毓 貞 到 庭 證 稱 ： 「 （ 有  22

            無 看 過 沈 聖 可 、 沈 進 興 有 肢 體 上 面 的 接 觸 過 ？ ） 有 。 」 、 「  23

            （ 何 時 ？ ） 具 體 時 間 久 了 、 忘 了 。 」 、 「 （ 是 在 年 初 、 年 中  24

            、 年 底 ？ ） 夏 天 ， 因 為 我 們 是 穿 短 袖 的 。 」 、 「 （ 可 詳 述 如  25

            何 發 生 肢 體 衝 突 的 ？ ） 聽 到 樓 上 吵 的 很 大 聲 ， 東 西 ， 我 就 衝  26

            上 去 看 ， 我 就 看 到 沈 進 興 衣 服 都 拉 過 來 在 外 面 ， 沈 進 興 有 這  27

            個 動 作 （ 雙 方 交 叉 在 頭 前 ） ， 沈 聖 可 是 這 樣 子 ， 就 是 二 個 是  28

            雙 手 是 架 在 上 面 ， 沈 進 興 衣 服 ， 他 平 時 是 扎 進 去 的 ， 可 是 我  29

            看 到 時 是 整 個 是 已 經 拉 出 來 了 。 」 、 「 （ 知 道 他 們 起 衝 突 的  30

            過 程 ？ ） 我 不 知 道 。 」 、 「 （ 你 也 不 知 道 是 何 人 先 動 手 的 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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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） 是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80頁 至 反 面 ） ， 依 上 開 阿 妮 、 妮  01

            塔 、 鄭 琇 云 、 林 毓 貞 之 證 言 ， 縱 然 屬 實 ， 然 上 開 阿 妮 、 妮 塔  02

            、 鄭 琇 云 、 林 毓 貞 均 只 見 原 告 與 被 告 身 體 上 接 觸 1 次 ， 且 原  03

            告 與 被 告 如 何 身 體 上 接 觸 ， 並 未 全 程 在 場 ， 無 從 分 別 何 方 為  04

            現 在 不 法 侵 害 之 行 為 ， 尚 難 認 定 被 告 出 言 指 摘 原 告 毆 打 被 告  05

            、 次 數 接 近 30次 乙 節 屬 實 ， 此 外 ， 被 告 復 未 提 出 其 他 證 據 證  06

            明 原 告 毆 打 被 告 、 次 數 接 近 30次 乙 節 ， 無 法 使 本 院 得 出 其 前  07

            開 抗 辯 為 真 實 之 心 證 ， 自 難 認 被 告 就 原 告 毆 打 被 告 、 次 數 接  08

            近 30次 乙 節 已 盡 其 舉 證 之 責 。  09

        � 、 又 本 件 被 告 分 別 於 107 年 5 月 17日 、 5 月 28日 、 6 月 19日 、  10

            9 月 20日 於 本 院 審 理 或 調 解 時 ， 出 言 指 摘 原 告 毆 打 被 告 、 毆  11

            打 次 數 接 近 30次 等 語 ， 衡 以 被 告 斯 時 年 值 67歲 ， 已 有 相 當 之  12

            社 會 經 驗 與 歷 練 ， 應 當 知 悉 另 案 本 院 10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86號  13

           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之 審 理 期 日 係 針 對 訴 外 人 施 姵 筠 有 無  14

            毆 打 原 告 之 行 為 而 為 審 理 、 10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112 號 損 害 賠  15

            償 事 件 之 審 理 期 日 係 針 對 被 告 、 訴 外 人 負 沈 正 雄 、 沈 鴻 勝 共  16

            同 在 免 職 公 告 上 簽 名 ， 有 無 對 原 告 妨 害 名 譽 之 行 為 而 為 審 理  17

            及 107 年 度 六 司 勞 小 調 字 第 2 號 之 調 解 庭 係 係 針 對 原 告 對 訴  18

            外 人 沈 正 雄 即 雲 林 縣 私 立 大 華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中 心 請 求 給 付 薪  19

            資 事 件 而 為 審 理 ， 然 其 仍 在 一 般 人 於 不 違 反 法 庭 規 則 之 情 形  20

            下 及 10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86號 、 10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112 號 、 10  21

            7 年 度 六 司 勞 小 調 字 第 2 號 ， 得 自 由 進 出 之 本 院 法 庭 及 調 解  22

            室 為 上 開 言 詞 ， 其 意 旨 係 在 指 摘 原 告 ， 並 向 外 宣 揚 ， 顯 有 使  23

            公 眾 知 悉 之 意 圖 甚 明 ， 足 認 被 告 確 係 在 不 特 定 人 或 多 數 人 得  24

            共 見 共 聞 之 情 狀 下 ， 仍 執 意 以 系 爭 言 論 貶 損 原 告 名 譽 ； 且 稽  25

            之 系 爭 言 論 ， 並 非 屬 於 對 於 另 案 本 院 10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86號  26

            、 107 年 度 六 簡 字 第 112 號 及 107 年 度 六 司 勞 小 調 字 第 2 號  27

            案 件 所 為 之 必 要 舉 證 行 為 ， 實 足 以 影 響 在 法 庭 上 或 調 解 時 聽  28

            聞 之 人 士 對 於 原 告 之 觀 感 ， 並 對 原 告 之 外 在 名 譽 產 生 負 面 評  29

            價 ， 已 足 以 貶 損 原 告 之 名 譽 甚 明 。 被 告 上 開 侵 權 行 為 與 原 告  30

            之 名 譽 權 或 人 格 法 益 受 損 間 ， 依 客 觀 存 在 事 實 加 以 判 斷 ， 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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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具 有 相 當 之 因 果 關 係 ， 則 原 告 主 張 其 受 有 非 財 產 上 損 害 ， 被  01

            告 應 依 民 法 第 195 條 第 1 項 規 定 負 損 害 賠 償 之 責 ， 洵 屬 有 據  02

            。  03

        � 、 次 按 慰 藉 金 之 賠 償 須 以 人 格 權 遭 遇 侵 害 ， 使 精 神 上 受 有 痛 苦  04

            為 必 要 ， 其 核 給 之 標 準 固 與 財 產 上 損 害 之 計 算 不 同 ， 然 非 不  05

            可 斟 酌 雙 方 身 分 資 力 與 加 害 程 度 ， 及 其 他 各 種 情 形 核 定 相 當  06

            之 數 額 （ 最 高 法 院 51年 台 上 字 第 223 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) 。 故  07

            慰 撫 金 之 金 額 是 否 相 當 ， 自 應 依 實 際 加 害 情 形 與 被 害 人 所 受  08

            之 痛 苦 及 雙 方 之 身 分 、 地 位 、 經 濟 狀 況 等 關 係 決 定 之 。 原 告  09

            於 被 告 分 別 於 107 年 5 月 17日 、 5 月 28日 、 6 月 19日 、 9 月  10

            20日 於 本 院 審 理 或 調 解 時 ， 出 言 指 摘 原 告 毆 打 被 告 、 毆 打 次  11

            數 接 近 30次 等 語 ， 精 神 上 受 有 痛 苦 可 堪 認 定 。 爰 審 酌 原 告 於  12

            本 院 審 理 時 自 陳 為 大 學 畢 業 、 案 發 時 在 籌 設 開 設 地 政 士 事 務  13

            所 等 語 ；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自 陳 為 國 小 畢 業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 14

            第 48頁 ） ， 並 參 酌 兩 造 財 產 資 力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7頁 至 37頁 ）  15

            ， 因 屬 個 人 隱 私 ， 僅 予 參 酌 ， 不 予 揭 露 ） ， 暨 兩 造 之 身 分 、  16

            地 位 、 經 濟 狀 況 、 被 告 上 開 加 害 情 形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認 原 告 請  17

            求 300,000 元 之 慰 撫 金 ， 尚 嫌 過 高 ， 應 核 減 為 100,000 元 ，  18

            始 為 允 當 ， 逾 此 部 分 之 請 求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9

        � 、 末 按 給 付 無 確 定 期 限 者 ， 債 務 人 於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給 付 時 ， 經  20

            其 催 告 而 未 為 給 付 ， 自 受 催 告 時 起 ， 負 遲 延 責 任 ， 其 經 債 權  21

            人 起 訴 而 送 達 訴 狀 者 ， 與 催 告 有 同 一 之 效 力 ； 遲 延 之 債 務 ，  22

            以 支 付 金 錢 為 標 的 者 ，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依 法 定 利 率 計 算 之 遲 延  23

            利 息 ； 應 付 利 息 之 債 務 ， 其 利 率 未 經 約 定 ， 亦 無 法 律 可 據 者  24

            ， 週 年 利 率 為 百 分 之 五 ， 民 法 第 229 條 第 2 項 、 第 233 條 第  25

            1 項 前 段 、 第 203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賠 償  26

            之 金 額 ， 未 定 有 給 付 之 期 限 ， 則 原 告 請 求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 27

            被 告 之 翌 日 即 107 年 8 月 31日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0頁 ） 起 至 清 償  28

           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遲 延 利 息 部 分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 29

            。  30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基 於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請 求 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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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告 給 付 100,000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被 告 翌 日 即 107 年 8  01

            月 31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 02

            予 准 許 ， 逾 此 範 圍 之 請 求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03

        五 、 因 本 案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主 張 陳 述 及 所 提 之 證 據 ， 經  04

            審 酌 後 認 於 本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一 一 論 述 ， 附 此 敘 明  05

            。  06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原 告 勝 訴 部 分 係 就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27 條 訴 訟 適 用 簡 易 程  07

            序 所 為 被 告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依 同 法 第 389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規 定  08

            ， 應 依 職 權 宣 告 假 執 行 ， 並 依 同 法 第 392 條 第 2 項 ， 依 職 權  09

            為 被 告 預 供 擔 保 ，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之 宣 告 。 至 原 告 雖 聲 請 本 院  10

            依 職 權 宣 告 假 執 行 ， 然 僅 係 促 使 法 院 為 職 權 之 發 動 ， 爰 不 就  11

            此 另 為 准 駁 之 諭 知 。  12

        七 、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：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9條 。  1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31    日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斗 六 簡 易 庭       法   官   � 文 昌  15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6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並 表 明 上 訴  17

        理 由 ， 如 於 本 判 決 宣 示 後 送 達 前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  18

        日 內 補 提 上 訴 理 由 書 （ 須 按 他 造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。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1     日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張 宏 清  21

９


